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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延川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关于延川县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置建设工程项目勘察的采购
1.2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天完成。
1.3质量标准：符合国家有关现行规范、标准的要求。
1.4 招标最高限价：36万元。
1.5采购内容：延川县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处置建设工程，延川县城高家沟新建建筑垃圾破碎筛分厂、马家滩新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的详勘阶段的厂建部分贺边坡部分的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并出具详细岩土勘察报告。
二、范围与要求
拟建项目位于延川县城高家沟和马家滩，投标人按现行最新《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等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要求、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技术要求或行业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开展以下工作：
1、查明场地及边坡不良地质现象，评价场地及边坡稳定性及建筑物适宜性。
2、查明建筑场地及边坡地层结构和岩土工程特征。   
3、查明黄土湿陷性质，确定建筑场地及边坡湿陷类型及地基湿陷等级。 
4、查明地下水埋藏条件和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5、评价场地及边坡水、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6、划分建筑场地及边坡类别，评价场地及边坡地震效应。 
7、提供地基土及边坡承载力和变形参数。         
8、提供地基及边坡处理措施建议。               
9、提供桩基设计的岩土参数。             
10、提供基坑及边坡开挖和支护设计的建议方案及岩土参数。                                    
11、提供基坑降水方案参数。
12、进行详细岩土勘察，出具详细岩土勘察报告。
13、成果说明：勘察工作结束后，勘察人向发包人提交勘察成果资料并对其质量负责，勘察人负责向发包人提交勘察报告5份及PDF格式电子版文件。
三、踏勘现场（响应投标人自行踏勘）
[bookmark: _GoBack]1．响应投标人根据需要对工程现场及周围环境进行踏勘，以便响应投标人获取须自己负责的有关编制响应文件和签署合同所需的所有资料。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响应投标人自己承担。
2．采购人向响应投标人提供有关现场的资料和数据，是采购人现有的能使响应投标人利用的资料。
3．响应投标人及其人员经过采购人的允许，可为踏勘目的进入采购人的工程现场，但响应投标人及其人员不得因此使采购人及其人员承担有关的责任和蒙受损失。响应投标人并应对由此次踏勘现场而造成的死亡、人生伤害、财产损失、损害以及任何其他损失、损害和引起的费用和开支承担责任。
4．如果响应投标人认为需再次进行现场踏勘，采购人应予以支持，费用自理。
四、后期服务承诺
1.为确保服务质量及与采购人沟通联络，成交投标人须设置专职主管，负责对本项目的服务范围、服务质量的检查监督及与采购人日常业务联系。
2.成交投标人须主动接受采购人的指导、检查、监督及协调。
3.成交投标人制定并履行现场服务承诺，在项目建设期间按照项目进展及时完善相关手续。
五、验收要求
1.验收实施过程涉及单位包括：采购方、勘察单位等相关人员。各方人员职责如下：
（1）采购方：审核批准验收申请和验收方案，检验项目提交成果是否符合验收方案要求，组织验收会议，批准验收报告；
（2）勘察单位：提交最终勘察成果及相关资料。
2. 本项目的验收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开展：
甲方组织内部评审会和县规划委员会上会评审。

